[image: image1.jpg]



南投縣明潭國小108學年度「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申請資料檢核表
· 說明：本清單茲提供申請教育部國教署108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計畫之申請檢核表，必須所有內容均滿足要求，方能完成繳交程序。
· 以下資料均應1式2份
· 申請單位自我檢核
· 計畫摘要表
· 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
   □ 計畫名稱
   □ 理念目的
   □ 計畫目標
   □ 校訂課程之內涵
   □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計畫
   □ 預期效益（請分項條列簡述）
   □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 戶外課程與教學相關成果
   □ 其他補充說明或附件
    □ 計畫經費申請表
承辦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南投縣明潭國小
108學年度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書
計畫名稱:我們不在教室˙在往美的路上 

※計畫期程：108年8月1日～109年7月31日。
※申請學校：南投縣明潭國小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
南投縣明潭國小108學年度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南投縣魚池鄉明潭國民小學
	所處地區：□離島地區 □特偏地區
▇偏遠地區 □都會地區 □一般地區  　

	計畫名稱
	我們不在教室‧在往美的路上

	計畫班級/班群/學年
	一忠、二忠、三忠、四忠、六忠
	計畫人數
	29

	自主學習課程歷程
	研發與實施年度： __108_年至 _ 109__年　　共__1__年

	校本願景
與學校特色
	    本計畫符應12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學習導向課程，係由本校教師專業社群集體討論後，除了部定課程七門學科之外，決議增加發展的校訂課程及特色課程有鼓藝課程、游泳課程、茶藝文化、烏克麗麗社團、跆拳社團、陶藝社團、社區文化踏查、社區英文踏查、美感課程、智慧農業等，並將資訊教育與英語教育融入於日常學習與運用之中! 
    戶外教育課程活動採多元化設計，講述教學、分組學習、跨年級學習、差異化教學、活動表演、體驗活動等，例如本校校訂課程的「社區文化踏查」課程，每個月一次的體驗課程，已經造訪龍鳳宮、茶葉改良場、日月潭涵碧步道及向山遊客中心等地；「社區英語踏查」課程日後結合觀光英語計畫，與社區暨南大學合作，帶學生到觀光景點讓學生練習英語導覽並將英語深化於日常之中。
    最後透過上述課程活動，設計美術館博物館體驗活動，彌補學校制式教育之不足，在先天潭區自然美景之下，補足後天人文涵養，預期達成讓學生具備自主學習素養和提升溝通表達技巧，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此外，學生多元展現學習成果，讓家長有意願將孩子留在本校就讀，減低少子化隱憂，提升學校學生人數。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原則與亮點說明
	    本校位居偏遠地區，少子化及家長擔心學校無法提供多元課程師資，紛紛轉學至鄰近魚池鄉中心學校，學校人入急遽下降，成為存廢隱憂；其二校內正式教師（教師流動率高）及校外專業社團教師不易（位處偏遠有專業證照老師不願意來教學或類別多元化受限），急需挹注大量資源以提升學生多元試探與學習意願，並藉由跨區域藝文景點，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開拓孩子們的視野。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預期效益
	一、預期弭平城鄉差距，讓學生多元探索。
二、規劃教師組成專業社群，自主設計課程、深化課程，分享成果。
三、延攬專家學者入校指導，提升教學創新能力。

	課程網址
(選擇性)
	

	計畫附件
	（名稱）                                     件數：

	主要聯絡人
	姓名：鄭亞婷　　 職稱：訓育      電話：(公)049-2855045
手機：09785892326   E-mail：amomo1976@gmail.com


承辦人：鄭亞婷       校長：張媛媛            申請日期：108年6月18日
4.申請「自主學習課程」計畫書內文建議架構與目錄：
	  壹、計畫名稱  我們不在教室˙在往美的路上 
貳、理念目的   
    本校自民國97年以來，致力發展書法教育與茶藝和鼓藝課程，並融入每週學校彈性課程，寒暑假安排書法藝術陶藝體驗營，學期每週四下午安排藝術人文專業師資授課，藉由陶藝與茶道提升學生身心及人文素養。
    學生能透過接觸藝術展覽與交流，瞭解藝術文化內涵及表現形式，配合戶外教育走出教室進行學習理念，進行一場身心靈的藝術饗宴。在場展現平時在學校所接受的人文素養，例如專心聽講、舉手提問、用心感受、以禮待人。藉由戶外教育施行與安排，讓學生習慣日常禮儀、進退應對，教師指導學習活動時的集合秩序、車上座位、用餐禮儀、環境回收等生活規範。
    期待在美術館或博物館體驗美感教育，並融入五感體驗，除了(聽)聽取導覽解說以及老師指導，並能(說)回答問題與思考回饋，觀察(看)與閱讀(讀)作品內容，統整想法並完成(寫)學習單，最後透過欣賞(心)的體驗，將學習經驗內化成人文涵養。 
參、計畫目標  
一、符應12年國教素養導向精神，透過全人教育培育學生達成自發、互動、共好目標。
  二、多元學習課程，提高學習意願，適性揚才、教學相長、終身學習。
  三、引進專家學者活水，促進交流並提高教師專業成長。
  四、學生多元展現學習成果，讓家長有意願將孩子留在本校就讀，減低少子化隱憂，穩定 
      學校發展，安定學生人數來源。 
肆、校訂課程之內涵
    目前提供學生需求課程，係由本校教師專業社群集體討論後，除了部定課程七門學科之外，決議增加發展的校訂課程及特色課程有鼓藝課程、游泳課程、茶藝文化、烏克麗麗社團、跆拳社團、陶藝社團、社區文化踏查、社區英文踏查、美感課程、智慧農業、書法課程等。本校位處日月潭風景區，國際遊客經常造訪，英語能力培育是第一首選，透過學校定期安排英語營隊，讓學生習慣簡單語文交流，進而發展人際互動與世界友好關係。
伍、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計畫
（一）戶外教育自主學習之課程/活動緣起  
    在校本課程發展基礎下，另外安排戶外教育學習活動，勢必能讓學生在生活中產生應用連結，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也正是十二年國教所提及的基本素養導向，讓學生能發現自我個人價值並學以致用，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發現、面對並解決問題。
（二）課程願景/活動目的 
    學生在參與戶外教育的活動中，能發現人際互動和社會外界溝通的重要性，也能在體 
驗學習裡認知自我價值與能力，在成就中進化、在溝通中理解、在挫折裡成長，進而認知 
到學習既是終身大事，也是無所不在，親師生在學習中共榮共好。
（三）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設計：
1.課前討論：在戶外教育宣導中，教師先提醒遵守團體活動秩序與安全的必要，以師生
            共同參與討論與規劃之形式進行活動。
2.課中學習：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並適切納入跨域連結、深度體驗、資源整
合與素養實踐等實施原則之內涵。
3.課後反思：課程結束後反思討論或學習成果展現，並提出可行之改進學習效果的策
            略，以期每一次活動能學得更好更深入。
（四）教學實施策略與班級經營
      1、正確引導學生，給予學生更多為學習做決定的空間。
      2、在班級營造支持、信任與尊重的學習氛圍。
      3、教師用提問法從「教師教」移轉為「學生學」的觀點。  
（五）學生學習所得的表達與創作等預期成效
      透過多元課程類型，提升學習動機，進而達成有效學習。 

（六）教師、家長及社區等的參與支持狀況
      發展學校校訂課程，與社區融合，提升與社區溝通互動能力。家長機動支援戶外教
      育活動，共同維護師生活動秩序與安全。
 (七) 教學評量方式
      採用多元評量或講述、短文、日記、回饋學習單，輔以影像紀錄。
陸、預期效益
（一）量的效益  在一整個學年的戶外教育計劃中，透過二到四次安排美術館與博物館相
                關的藝術展演與參觀，以期並透過親身嘗試與探索將知識轉化為能力，
                同時為學生創造深刻的體悟與感受。
（二）質的效益
1.學生學習：戶外教育最大教學潛力和教育價值即是把學校的概念擴大，把學習場所
            擴展到教室外的各類環境，而後善用文化及生態環境本身的潛力，發展
            出不同課程與教學型態，讓知識不再侷限於書本上，而能與真實的生活
            經驗結合。
2.教師專業：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全人教育理念創造讓學生盡情揮灑學習的天
            空，不但能補充學校正式課程的不足，也是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
            全人教育理念和提昇教育品質的積極作法，除了能增進學生的品德、智
            識、健體、合群、生活美學的學習內涵，也透過快樂學習而擁抱幸福
            感，並呼應世界趨勢和教育變革的嶄新方向。
3.社會參與：擴大民間組織對戶外教育的參與及協助，透過本計畫有系統盤整戶外教
            育之相關場域資源，引進民間組織的力量，結合民間組織的資源，搭建
            民間組織參與戶外教育之平臺與機制，豐富戶外教育之內涵與形式，營
            造我國處處皆可進行戶外教育的優良環境。
七、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安全是戶外教育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建立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機制、場域與活動安全評估指標與檢核工具及急難處理流程是推動戶外教育時重要的工作。此外，宣導並加強各級教育人員戶外教育風險管理知能，使其能夠瞭解如何評估和運用這套機制與工具，以強化各級教育人員評估風險與處理急難的能力，便能全面提升戶外教育之安全性。因此本計畫提出以下行動策略： 

（一） 建立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研訂戶外教育場域及活動的風險評估指標及工具，以協助學校教育檢核及改善戶外教育的課程活動和場域中可能隱藏的危險，進行預防式風險評估以確保戶外教育之安全性。此外，當戶外教育課程發生意外時，也需建置一套能整合中央、地方、學校、家長及民間各單位之相關人力的安全通報與緊急支援系統，將意外的傷害降到最低。

（二） 強化戶外教育人員安全管理知能：依據前述建置的風險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研發並宣導各類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檢核工具與安全維護手冊，作為辦理各級教育人員戶外教育安全管理增能研習的教媒材，以提升學校與教師的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能力。

    （三） 明潭國小戶外教育學生安全守則

           1、戶外教育是在戶外上課，秩序規矩與在校相同。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請
              注意集合時間與結伴同行。
           2、隨時把禮貌和微笑放在身上，見面問候卡和小禮物請準備好，注意交談時機
              與適合音量和手機使用禮儀。
           3、公共場所乘車禮儀，保持車室座位整潔與安靜，行車時請繫上安全帶。第一
              排與最後一排中間，小朋友請勿乘坐。
           4、三餐正常營養均衡勿暴飲暴食。請準備自己的環保筷或湯匙，並做好垃圾和
              資源回收分類。
           5、遵守老師和領隊指示，並虛心接受長輩指導。
           6、隨身貴重物品和行李請自己負責整理，零用錢最多500元，要帶摺疊傘或輕
              便雨衣。
           7、遵守就寢時間，請勿熬夜遊戲，影響隔天行程。
           8、服裝穿著規定採洋蔥式穿法，第一天體育服，第二天橘長袖105年電動船黑
              熊上衣。
           9、校長指示交換禮物請送給小主人，如果自己想送的不用特別購買，誠意最重
              要。
           10、犧牲一點點睡眠時間，成就美好的行程，請準時到校集合上車。
           11、可帶悠遊卡，儲值500以內即可。
           12、盥洗牙刷或牙膏自備，行李簡單自己用得習慣最好。
           13、該發表時應該勇敢表示意見，注意人我分際，非禮勿言、非禮勿行、非禮
               勿聽、非禮勿視。
八、戶外課程與教學相關成果 毓繡美術館參觀文件
  九、計畫經費申請表(請使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制式表單，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國教署之補助要點相關規定說明編列經費，並逐級核章。)


注意事項：
1. 每案補助三萬元，地方政府按所轄校數分三級，201至300校以上為第一級，補助校數上限25校；101至200校為第二級，補助校數上限20校；100校以下為第三級，補助校數上限10校。
2. 申請單位：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視需要自行向本署申請。國民中小學階段參與學生數以30人為原則，每校最多補助四案，由學校彙整後統一送出。
3. 計畫撰寫方式：請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課程，適時引入家長志工資源，以規劃2日以上之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為原則。
4. 計畫相關名詞說明：（1）自主學習：廣義之自主學習意即屬部定課程之延伸或校訂課程之範疇，並貫穿學生學習歷程，而非侷限於名稱為自主學習之選修課程。（2）跨區域：指運用多元戶外教育資源至其他縣市自主學習，該縣市區域遼闊而必須住宿者，不在此限。（3）住宿型：需為2日或以上包含住宿之連續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 
5. 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得依序用於下列項目：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用、代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場地費、住宿費、保險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明潭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我們不在教室․在往美的路上

	計畫期程：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09年7月31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120000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550　
	10
	5500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2　
	4000 
	
	　
	　

	
	印刷費
	100
	150
	15000
	
	
	

	
	膳費
	80
	160
	12800
	
	
	

	
	交通費
	14050
	4
	56200
	
	
	

	
	場地費
	
	
	
	
	
	

	
	住宿費
	550
	40
	22000
	
	
	

	
	保險費
	　
	 　
	   
	
	　
	　

	
	雜支
	4500
	一式
	4500
	含保險
	
	

	
	小  計
	　
	　
	120000 
	以上經費得互相勻支
	　
	　

	合   計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國教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按補助比率繳回  
  □賸餘款達     萬元以上，按補助比率繳回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
    補助比率繳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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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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